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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政办发〔2021〕41 号 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直属各单位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浙江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》

《浙江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工作若干规定》，进一步加强

我省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障工作，经省政府同意，现提出如下意

见。 

一、认真落实见义勇为伤亡人员抚恤政策。对见义勇为牺牲

人员，凡符合烈士评定条件的，依法评定为烈士，其遗属按照

《烈士褒扬条例》享受相关待遇；对未能评定为烈士的见义勇为

牺牲人员，由行为发生地县级政府参照并依据《军人抚恤优待条

例》《浙江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》有关规定，依法落

实待遇保障，具体由行为发生地县级民政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办

理。对见义勇为致残人员，由行为发生地县级政府参照《伤残抚

恤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依法办理；对符合评定伤残等级的，由

行为发生地县级民政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负责办理并落实相关待

遇。 

二、妥善解决见义勇为人员家庭就业和生活保障问题。各地、

各部门要进一步完善兜底措施，维护见义勇为人员的尊严并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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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基本生活条件。对见义勇为致残导致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且生活

不能自理、家庭供养困难的人员，根据本人意愿和申请，由实际

居住地县级民政部门优先安排到公办养老机构供养，由实际居住

地县级政府落实保障；实际居住地不在本省的，由行为发生地县

级政府落实供养保障。见义勇为负伤致残人员其健康状况不适合

在原岗位工作的，用工单位应当为其调换适合的岗位；非因法定

事由，用工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关系。见义勇为负伤致残人员具有

一定劳动能力但无工作单位的，根据本人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，

由行为发生地县级政府妥善安排就业。对见义勇为牺牲或者致残

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人员，其在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而未就业的

父母、配偶或者子女，符合就业困难人员条件的，由行为发生地

县级人力社保部门提供就业援助，优先安排政府出资开发的公益

性岗位。对符合当地公租房保障条件的见义勇为人员家庭，实施

公租房实物配租保障或租赁补贴保障，具体由见义勇为人员或家

庭成员向户籍所在地或实际居住地住房保障部门提出申请，在同

等条件下优先保障。 

三、切实提高见义勇为负伤人员医疗保障水平。对见义勇为

负伤人员，医疗机构应建立绿色通道，坚持先救治、后收费的原

则，采取积极措施进行救治，对急危重症的优先救治。因见义勇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4426


